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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民法總則、親屬與繼承編概要》
一、 甲擁有從其父繼承而來的一件清代古瓷盤，經人介紹認識鑑定古董專家乙，乙發現該古 

瓷盤為真品，為其常年客戶丙所尋覓，乃對甲詐稱該瓷盤為現代人之仿冒品，價值約新
臺幣（下同）2 萬元，但願意替其安排買家丙，其後甲將該瓷盤以 2 萬元賣給不知情之
丙。試問甲是否可對丙行使撤銷權？若甲為受乙脅迫先將該瓷盤賣給乙，乙再將之賣給
不知情之丙，其情形是否有所不同？（25 分）

試題評析 本題主要測驗「第三人詐欺」及「脅迫撤銷與善意取得制度競合」之爭點。

考點命中
1.《高點‧高上民法講義》第一回，蘇律編撰，頁139。

2.《高點‧高上民法申論寫作班講義》第一回，蘇律編撰，頁111，例題詳解。

答： 

(一)甲受乙之詐欺，應得向丙撤銷被詐欺之契約意思表示（第 92 條第 1 項但書之目的性限縮解釋）：

1.民法第 92 條第 1 項規定，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，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。但詐欺係由第

三人所為者，以相對人明知其事實或可得而知者為限，始得撤銷之。本條項但書之「第三人詐欺」情

形，係為保護交易安全，限於以相對人明知其事實或可得而知者為限，表意人始得撤銷之，惟學說見解

認為，此「第三人」之範圍應採目的性限縮解釋，不包括相對人使用於締約行為的代理人或輔助人。蓋

本於損益同歸之法理，若該第三人為相對人之使用人，自應承擔此風險，較為公平合理。

2.本案，甲受乙之詐欺，而與善意之丙成立契約，雖乙非契約相對人，惟丙為乙之常年客戶，亦知系爭古

董為丙所尋覓，而替丙安排此交易，顯見乙係相對人丙使用於締約行為的代理人或輔助人，依學說見

解，應就第 92 條第 1 項但書之第三人採目的性限縮解釋，排除丙之使用人乙在內。是以，甲得依民法第

92 條第 1 項之規定，向丙撤銷被詐欺之契約意思表示。

3.又古董之真偽在交易上係屬重要，乃重大動機錯誤，若甲無過失者，亦得依民法第 88 條第 2 項撤銷意思

表示，併予敘明。

(二)甲受乙脅迫，乙復轉讓予善意之丙者，依通說見解丙仍善意取得，甲不得向丙請求返還：

1.依民法第 92 條第 2 項規定，被詐欺而為之意思表示，其撤銷不得以之對抗善意第三人。依本條之反面解

釋，似認為「脅迫之撤銷得對抗善意第三人」，蓋立法者係考量脅迫侵害表意人表意自由之程度更甚詐

欺，故為不同之法律效果；然而，依通說見解，善意之第三人倘受讓係動產者，仍得依民法第 801 條、

第 948 條之規定，善意取得所有權，蓋善意取得制度之物權編規定，得認為係特別規定，而優先適用。

2.本案，甲受乙之脅迫，而將系爭古董出售予乙，甲故得依民法第 92 條第 1 項之規定向乙撤銷其與乙間之

契約意思表示，惟甲撤銷後，乙將系爭古董處分予丙之物權行為即為無權處分（民法第 118 條第 1

項），此時善意之丙得依民法第 801 條、第 948 條之規定，善意取得系爭古董之所有權，而此善意取得

制度乃物權編之規定，相對於總則編之規定乃特別規定，依通說見解，應優先適用。是以，甲縱使撤銷

意思表示，亦不得向善意取得之丙請求返還。

二、40歲之甲因出車禍傷至大腦，致心智缺陷而無法為意思表示，由其配偶乙向法院聲請監
護宣告，經法院裁定後，並選任乙擔任監護人。後經積極治療，甲逐漸恢復，而有大部
分之表意能力。此時甲對丙男為一贈與契約，將其所有之A車贈與給丙，乙則以法定代
理人之身分，將甲名下之B地出售給丁男，並將所得移轉於乙女之母的戶頭。試問：該
贈與契約與買賣契約是否有效？（25分） 

試題評析
本題測驗「行為能力之判斷」及「監護人處分限制」之爭點。行為能力制度係採形式判斷，受監

護宣告人縱使已回復精神狀態，在未撤銷監護宣告前皆無行為能力。

考點命中
1.《高點‧高上民法講義》第一回，蘇律編撰，頁47，例題二。

2.《高點‧高上民法申論寫作班講義》第一回，蘇律編撰，頁27，例題詳解。

答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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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甲丙間之贈與契約無效 

1.依民法第 15 條之規定，受監護宣告之人，無行為能力。次依民法第 75 條前段規定，無行為能力人之意思

表示，無效。又行為能力制度係採形式判斷，受監護宣告人縱使已回復精神狀態，在未撤銷監護宣告前

皆無行為能力，此係避免保護漏洞，亦兼顧交易安全。 

2.本案，甲受監護宣告，為無行為能力之人，縱使其與丙為贈與契約時，已有表意能力，惟在撤銷監護宣

告前，皆無行為能力，已如上述，故甲因欠缺行為能力，甲丙間之贈與契約為無效。 

(二)甲丁間之買賣契約無效 

1.按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，非為受監護人之利益，不得使用、代為或同意處分。監護人為下列行

為，非經法院許可，不生效力：一、代理受監護人購置或處分不動產。此有民法第 1101 條第 1 項、同條

第 2 項第 1 款定有明文。本條項之規定，依民法第 1113 條，於成年監護亦準用之。 

2.本案，乙以法定代理人之身分，代理甲將其名下之 B 地出售給丁男，並將所得移轉於乙女之母的戶頭，

是否有依民法第 1101 條第 1 項之規定，係為受監護人之利益為之，已不無疑問；而系爭不動產之代理行

為，因未經法院許可，依民法第 1113 條準用第 1101 條第 2 項第 1 款之規定，自不生效力。 

故甲丁間之買賣契約應為無效。 

 

三、甲男與乙女為夫妻，結婚時兩人以書面簽訂共同財產制契約，但未至法院登記，結婚
時，甲男已有銀行存款新臺幣（下同）240萬元，乙女亦有存款60萬元。嗣後甲乙依法
兩願離婚，二人的共同財產共達600萬元。試問：兩人財產應如何分配？（25分） 

試題評析 本題主要測驗「約定婚姻財產制之要件」，及「共同財產制」之條文認識。 

考點命中 《高點‧高上民法講義》第一回，蘇律編撰，頁12-13。 

 

答： 

(一)按民法第 1007 條，夫妻財產制契約之訂立、變更或廢止，應以書面為之。次按民法第 1008 條第 1 項，夫

妻財產制契約之訂立、變更或廢止，非經登記，不得以之對抗第三人。是以，婚姻財產制之約定，以書面

為成立要件，惟登記僅為對抗要件；再按民法第 1040 條，共同財產制關係消滅時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夫

妻各取回其訂立共同財產制契約時之財產。共同財產制關係存續中取得之共同財產，由夫妻各得其半數。

但另有約定者，從其約定。 

(二)本案，甲乙間以書面約定共同財產制，依民法第 1007 條之規定已生效力，縱未登記，亦僅不生對抗效力；

而兩願離婚為婚姻財產制關係之消滅事由，依第 1040 條第 1 項，甲乙各取回其訂立共同財產制契約時之財

產，故甲取回 240 萬元、乙取回 60 萬元；再依民法第 1040 條第 2 項之規定，夫妻各得共同財產之半數，

故甲乙再各得 300 萬元。 

(三)結論： 

甲得540萬元、乙得360萬元。 

 

四、甲男與乙男為兄弟，各自與丙女、丁女結婚後，甲未有子嗣，乙則生有二子戊、己。甲
在與丙商議下，經乙、丁同意依法收養己，收養之際己與庚已婚，並生有3歲之辛男。
未料己在被收養兩年後，即因心肌梗塞去世。之後，甲乙又於國外考察業務時，因飛機
失事而罹難。試問：甲乙分別留下新臺幣（下同）3600萬與1200萬元之遺產，應如何繼
承？（25分） 

試題評析 
本題主要測驗「收養之效力是否及於其子女」、「同時死亡不符合同時存在原則」及相關繼承權

人、應繼分計算之規範。 

考點命中 《高點‧高上民法講義》第五回，蘇律編撰，頁55，例題詳解。 

 

答： 

(一)關於甲之遺產部分： 

1.乙無繼承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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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民法第11條，同時遇難推定為同時死亡。而同時死亡不符合同時存在原則，不得互相繼承。本案，甲

乙同時遇難，不符合同時存在原則，乙無繼承甲遺產之權利。 

2.丙有繼承權 

按民法第1144條，配偶為當然繼承權人，故甲之配偶丙有繼承權。 

3.辛有繼承權 

(1)按民法第 1077 條第 1 項，養子女與養父母及其親屬間之關係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與婚生子女同。次

按同條第 4 項，養子女於收養認可時已有直系血親卑親屬者，收養之效力僅及於其未成年且未結婚之

直系血親卑親屬。末按民法第 1138 條第 1 款，直系血親卑親屬為第一次序之血親繼承權人。 

(2)本案，甲丙合法收養己時，已有 3 歲之辛男，依民法第 1077 條第 1 項、第 4 項之規定，己與辛於收養

期間，為甲之直系血親卑親屬。又甲死亡時，辛為第一順位之直系血親卑親屬，故有繼承權。 

(3)又本案應非代位繼承之情形，而係辛依民法第 1139 條為本位繼承，並予敘明。 

4.丙與辛各繼承甲之遺產 1800 萬元： 

依民法第1144條，配偶與直系血親卑親屬之應繼分為平分。是以，丙、辛各繼承甲之遺產1800萬元。 

(二)關於乙之遺產部分： 

1.甲無繼承權 

同時遇難不符合同時存在原則已如上述，甲無繼承權。 

2.丁有繼承權 

依民法1144條，丁為乙之配偶，有當然繼承權。 

3.戊有繼承權 

依民法第1138條第1款，戊為第一順位之直系血親卑親屬，有繼承權。 

4.辛無代位繼承之權利 

依民法第1077條第2項本文，養子女與本生父母及其親屬間之權利義務，於收養關係存續中停止之。辛受

己之收養效力所及，已如上述，故辛於收養關係存續期間，並非乙之直系血親卑親屬，故無繼承權利。 

5.丁、戊各繼承乙之遺產 600 萬元 

依民法第1144條，配偶與直系血親卑親屬之應繼分為平分。故丁、戊各繼承乙之遺產600萬元。 

(三)結論 

丙、辛各繼承甲之遺產1800萬元；丁、戊各繼承乙之遺產600萬元。 


